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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朱熹理欲观的合理内核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郭阳丽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重要命题，其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天理”有自然、人伦、思维之规律之意，“人欲”

指违背自然法则或伦理准则的不正常的欲望，只会害人害己。他劝诫人们始终秉持“天理”的立场，与“人欲”作坚决的斗争。青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但放纵“人欲”的青少年暴力必会带来严重危害，所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理欲观至关重要，需要家庭、学校、

社会联动推进、协同育人，共同助力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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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的学者之一，被称为孔、孟之后第

一大儒。作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他提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

欲胜则天理灭”。客观来看，“存天理，灭人欲”是包含合理内核的

命题。[1]本文将主要简明阐述该命题中的合理成分，并以其为主要指

导思想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理欲观。 

一、朱熹的理欲之辩 

要客观地认识朱熹的理欲观，首先要明确朱熹所谓的“天理”

“人欲”之义。其中，正确把握朱熹的“人欲”之义是理解朱熹“存

天理，灭人欲”伦理思想的关键，如果把“人欲”直接看作为人的

自然属性，直译成“人的欲望”，相对朱熹的原意来说，这一说法有

失偏颇。 

（一）理欲之义 

1.天理之义 

“理”是朱熹哲学思想的 高范畴，朱熹所之“理”，又为“天

理”“太极”“道”。[2]“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 ”又说，“未

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

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3]朱熹看来，“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其理欲之辩就是以“理”为

出发点进行论证的。“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若黄道夫书》）
[4]显然，“形而上之道也”指明“理”就是物体所以形成的法则或规

律。 

“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于安排也。一出于天命

之性，自然而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上》)

父亲和孩子在一起时，自然而然分别是坐着和站着的状态。朱熹认

为，这是人伦社会的规范本身所决定的。这里“天命之性”，就是“天

理”之性，指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律。人与人要和谐相处必须要有一

系列值得提倡和仿效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这就是

人伦之规律。 

朱熹说：“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朱

熹文集》卷十二，又(辛丑延和奏札)。这里所谓的“心之本然”，是

指人的心灵具有理性的思维作用，用“天理”进行思考判断，才是

人固有的思维规律，如此便不会被纷繁复杂的物欲所蒙蔽，也不会

为不定多变的感性知觉所干扰，以此便可以真正的认识到事物的究

竟、原委、道理，这在朱熹看来，也就在按照“天理”行事。[3] 

2.人欲之义 

在朱熹看来，“欲”和“人欲”并不相等。所谓欲，朱熹认为有

两个含义，一是指符合“天理”的部分，即“公共之欲”、“自然之

欲”，是人共有的生存所需的 基本的客观生活欲求，这是合理、正

常欲望。“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朱子语

类·卷九十四》)[5]渴饮饥餐都是欲，但此欲是人生存所必需的、必

须要被满足的欲。其二是指“私意之欲”、“私己之欲”，即超出人们

基本的客观物质需求之外，寻求物质生活享乐的私欲。“人欲是为

嗜欲所迷。”又说：“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朱子语类》

卷十三)显然，其所谓“人欲”，是指被物欲所迷，以致毫无节制地

放纵，因而违背自然法则和伦理准则。 

要想更好地理解朱熹关于“欲”的观点，可以从朱熹的“人心”

“道心”这两个范畴入手。朱熹把人之心分为“人心”“道心”。他

说：“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人心者，人欲也，危殆也。”(《朱

子语类》卷七十八)他认为“道心”体现天理，徽妙不显，公正无私，

而“人心”则是体现人欲，危殆无穷。那何所谓“人心”“道心”，

如何辨别二者。他认为，“只是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

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还说，“道心，是知觉得道理底，

人心是知觉得声色臭味底”。又说：“人心便是饥而思食、寒而思衣

底心。饥而思食后，思量当食与不当食；寒而思衣后，思量当着与

不当着，这便是道心。”(《朱子语类》卷七十八)[6]从而可以看出，“人

心”是对于物质欲望的满足，是一种直接感性的要求。而道心是理

性的思考，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与掌握，是对“德性”的把握。而

且朱熹强调“人心”并非就是恶，关键在于“人心”、“道心”是谁

在驾驭、控制着谁。圣人不能无“人心”，下愚也不可能无“道心”。

如若“人心”失去“道心”的支配、主管，那么“人心”中的物质

性欲望就会放恣、扩张、泛滥，从而成为邪恶之“人欲”。“人欲”

不是一般人的欲望，而是一种人为的违反自然法则、社会公共准则

的不正常的欲望。[7] 

（二）理欲之矛盾 

根据他对“欲”的两种不同的理解，相应地，他的理欲之辩也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天理”与一般人的正常的欲望，相互包含 

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天理须有个安顿处，

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

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8]他认为，“天理”必须要

有安顿的处所，如果安顿得好，这个欲便与“天理”相融相通，是

“天理”的一部分；反之，那欲望就成为不符合“天理”的“人欲”，

就走向了反面。这就是说，“天理”与一般人的正常的欲望，是相互

包含、相辅相成的。 

2.“天理”与“人欲”，彼此对抗，不可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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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熹看来，“天理”与“人欲”彼此对抗、相互斗争，而且其

对抗的状态是二者此起彼伏，不可并存，他劝诫人们要加强道德修

养，时时刻刻站在“天理”的立场，与“人欲”作不可调和的抗争。

所以他严厉、坚决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公孟子集注》卷五《滕文

公章句上》)此处可鲜明地看出朱熹“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
[7]又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

五十九)“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

便退也”。(《朱子语类》卷十三)二者如此的不相容，所以朱熹认为，

对于人欲，决不能妥协顺从，要“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

克之”，克人欲便可复天理。只要立定脚跟，坚韧不拔，终有取胜之

时。[9]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朱熹提出“灭人欲”，而非“禁欲”。

他所谓的“人欲”是指超出人们 基本的客观物质需求之外，寻求

物质生活享乐的私欲，并非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得不满足的、正常

的物质欲望，因此，朱熹批驳模糊、抽象地谈“禁欲”“无欲”，而

是要把每个人都有的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的生理需求控制到合理

的范围内。[9] 

二、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理欲观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一些社会问题也愈发

突出，其中青少年暴力现象日益引起大众的关注和思考。从朱熹的

“理欲观”出发，显然，青少年的暴力现象是“人心”失去了“道

心”的主宰、控制，“人心”中侵犯或攻击的欲望膨胀、释放，从而

违反了人伦准则、社会法则。 

青少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但放纵“人欲”的青少年

必然会给自己、他人和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所以帮助青少年用“道

心”控制“人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家庭、学校、社会和

青少年自身方面提出积极对策，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理欲观。 

（一）从家庭而言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不仅要对孩子“养”，更要关注“育”。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关注子女的生理、心理状况，及时给予

子女必需的陪伴和关爱，正确教育和引导子女，重视对青少年的德

育教育；家长尤其要对青少年子女的人格和社会化发展进行有效的

引导和帮助，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注重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家

长对孩子教育的疏忽和失误是少年犯家庭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这

就要求家长要成为学习型、成长型的人，学习青少年教育学、心理

学，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注重自身素质和法治意识的提高，必要

时家长要有针对性对症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并要严格自律，时刻注

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真正做到言传身教，身正示范；此外还要优化

家庭环境，营造平等、民主、互相尊重、充满爱意的家庭气氛，让

�孩子在信任、宽容、和谐的家庭互动关系中接受引导，从 明事理，

�辨是 ，知善恶。 

（二）从学校而言 

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关键主体，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

教育备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化学校教育，注

重全人教育，促成人的全面发展，根据个体身心发展规律有计划的、

系统的开展品格教育、法制教育，切实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等，

抓住青少年“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期，及时给予正确的栽培和引

导，着实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和防范违法犯

罪的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管控能力；帮助青少年正确看待与他人之

间的不同，尊重差异，引导青少年形成共情的能力，学会在他人的

角度思考和感受，并通过聆听、沟通、寻求师长帮助等方式和平有

效地处理人际冲突，努力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新生力量，助力他们攀登道德的高峰。 

（三）从社会而言 

社会是教育强劲的助推力。各类社会团体和各类社会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日益成为青少年认识世界的

重要窗户。然而暴力、血腥、纵欲等不良信息充斥于网络，特别是

网络游戏的负面作用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影响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青少年可塑性很强，但又缺乏一定的甄别能力，自制力也相对

较差，很容易受到这些不健康网络信息的影响，因此净化网络环境

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要加强网络监管，依法治理网络乱象，净化网

络生态，让网络空间更“清朗”；同时对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娱乐

场所要坚决取缔、整理，规范娱乐场所的管理秩序；积极营造弘扬

社会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社会氛围；组织有益有趣的社会活动，

帮助青少年净化心灵、磨炼意志，合理宣泄负面情绪。任何社会个

体、社会团体和机构都应共同承担起“育后代、培新人”的社会责

任，形成青少年德育的强大社会支持网络。 

（四）从自身而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成长“拔节孕穗”关键期，也是个体道德社

会化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需要接受正确、及时的引导和栽

培。掌握正确的青春期生理心理常识，正确对待青春期生理心理问

题，合理宣泄自身消极情绪，积极进行心理建设，提高心理素质；

谨慎交友，摒弃“江湖义气”“两肋插刀”的哥们儿思想；学习网络

礼仪，远离低级、暴力、色情氛围，让网络成为良师益友；注重自

身法律素质的提高，学法、知法、懂法、用法，自觉抵制犯罪思想

侵蚀；青少年可以从中华文明中汲取道德养分，从模范人物中浸染

精神力量，积极追求健康文明，努力做到以德润身，以爱铸魂并将

其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尊重他人，学会助人、心怀感恩，

理解共情，明礼谦让，宽容豁达、崇德向善、自省自律，努力成为

引领崇德向善风气之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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